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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291民初4597号
浙江云行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04MA281QUC3G）、广州云商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WK321U）：本院受理原告史维萍
与被告浙江云行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云商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1.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退还原告款项545893
元，K金抵扣即分红款158876元，合计704769元。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担保佣金。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并定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 14:00 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604破2号

本院根据东莞市协同混凝土有限公司与吴大彩
的申请，于2021年1月15日裁定受理华升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担任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5
月8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百官街道德盛路15号锦瑞大厦717室;邮编:312300;
联系电话:17794502542，联系人:陈律师】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
清算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计算至2021年1月14日
止）。具体申报方式及要求请及时联系管理人。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华

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14时30分召
开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会议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地点为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第一审
判庭，网络会议平台为“优破案”会议平台。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会方式可与管理
人沟通确定。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债权人盖章或签署的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执业证。如受托人
是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
务所的指派函。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977号

潘华、章长翠：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
977号原告翟诚超与被告潘利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或者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
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
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
后15日。本案于2021年5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929号

罗福求：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红伟水泥店诉被
告浦江县杭坪镇石宅村村民委员会、浙江海创建设有
限公司、罗福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
初19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浦江县杭

坪镇石宅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原告浦江县红伟水泥店
货款人民币3547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35470元
为基数，自2020年5月1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86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36元，由被告浦江县杭坪镇
石宅村村民委员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涉港澳台或涉外为满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涉港澳台或涉外为满30日），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928号

浦江县杭坪镇石宅村村民委员会、罗福求、浙江
海创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中央诉被告浦江
县杭坪镇石宅村村民委员会、罗福求、浙江海创建设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19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浦江县杭坪镇石宅
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原告程中央货款人民币28300元，
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83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
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利率 6%计算，从2019年8
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义务的，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125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908
元，由原告程中央承担836元，由被告浦江县杭坪镇石
宅村村民委员会承担1072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涉港澳台或涉外为满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涉港澳台或涉外为满30日），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36号

本院根据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0年12月14日裁定受理了浙江浩鑫
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鑫工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21年1月8日指定浙江文达律师事务所担任
浙江浩鑫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你(单位)应在2021
年3月5日前，向浙江浩鑫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浙江省浦江县恒昌大道188-8号浙江文达律
师事务所三楼;邮政编码:32200;联系人:李律师;联系
电话:13506582737]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浩鑫工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
浩鑫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9日下午15:00在仙华法庭
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属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属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79号

杨建炯:本院受理原告叶文海与被告杨建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
请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万元整;2、请求判决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5月14日9点30分，开庭
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4610号

李科军：本院受理原告刘国建为与被告李科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0)浙1003民初46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
科军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国
建价款305000元，并赔偿自2020年9月11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
受理费5875元，由被告李科军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2民初390号

李建文（3302031972****1517）：本院受理原告
屈道明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2021）浙1082民初390
号起诉状副本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
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9500元及利息（利
息按全国企业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在此期限内请你提
出答辩状及提供与原告诉讼请求相关的证据，逾期不举
证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依法由审判员陈兵、人
民陪审员斯信忠、人民陪审员王晖组成合议庭，由陈兵担
任审判长，定于2021年4月27日上午08时50分在本院
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若未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临海市人民法院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20年9月30日。
联系方式：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联系人：苏志和 联系电话：0571-87235611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2号泛海国际中心2幢华夏银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叶玲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
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2月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所属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杭州萧山
支行

杭州余杭
支行

杭州西湖
支行

杭州西湖
支行

义乌支行

台州分行

台州分行

台州分行

湖州长兴
支行

衢州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借款人名称

舟山中海粮油
工业有限公司

舟山市金晖石
油有限公司

浙江萧然工贸
集团有限公司

高兴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美都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美都经贸浙江
有限公司

三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中新国际经贸
有限公司

中新国际经贸
有限公司

中新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天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金苞谷食
品有限公司

浙江丽芙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聚之鑫能
源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ZS0310120190244、ZS0310120190286、
ZS0310120190287、ZS0310120190288、
ZS0310120190289

ZS0310120190362、ZS0310120190361

HZ0810120180132、HZ0810120180134、
HZ0810120180135、HZ0810120180138

HZ0910120190043、HZ0910120190045、
HZ0910120190046、HZ0910120190047

HZ0610120190026、HZ0610120190027、
HZ0610120190028、HZ0610120190029、
HZ0610120190030、HZ0610120190037、
HZ0610120190038、HZ0610120190039、
HZ0610120190040

HZ0610120200018

浙中银团（2013）005号

TZ0310120190041

TZ02（池融资）20180001

TZ0310120190158、TZ0310120190159

HUZ0710120180060

HZZX4610120180029

ZSZX0210120180022

HZZX3510120180115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元）

135060563.13

29000000

150000000.00

120000000.00

219579647.48

74824972.01

49824891.57

13051438.86

1224005.00

24690000.00

5829600.25

6419431.31

5000000.00

2887488.47

利息余额（元）

173893.15

37337.50

4460038.90

5622797.93

17200249.73

1198948.87

1977243.52

1792156.57

128600.03

1779044.48

509335.92

450276.60

164599.78

220453.56

担保/抵押人名称

舟山市普陀碧海金沙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舟山中海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舟山中联房地产有限公司、舟山武港矿业有限
公司、和润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虞松波、舟山市金晖石油有限公司

舟山中联房地产有限公司、舟山武港矿业有限公司、舟山市
普陀碧海金沙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上海长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和润集团有限公司、虞松波、舟山中海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

浙江金马饭店有限公司、浙江金润置业有限公司、徐建初、
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双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杭州
双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长虹、楼永娣

闻掌华、宣城美都租赁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美都恒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德清美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浙江
恒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环鼎织带有限公司、金华金
鼎织带有限公司、义乌环球制带有限公司、江苏三鼎织造有
限公司、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

中新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陈德松、江珍慧

新世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陈德
松、江珍慧

严建民、刘春英、严三民、邱卫红、严德民、毕彩云、严杰、李
斐、长兴莱蔓家纺有限公司、长兴新天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金苞谷食品有限公司、徐建松、孙瑞

浙江丽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应军晖、应正林

林一梅 、朱林一曦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ZS03(高抵)20160007、ZS03(高抵)20160006、ZS03(高抵)20170012、ZS03(高抵)20180008、ZS03(高抵)
20180009、ZS03(高保)20160011、ZS03(高保)20160012、ZS03(高保)20160013、ZS03(高保)20160014、
ZS03(高保)20190008

ZS03(高抵)20180004、ZS03(高抵)20180005、ZS03(高抵)20180007、ZS03(高保)20170008、ZS03(高保)
20170007、ZS03(高保)20170011、ZS03(高保)20170009、ZS03(高保)20170010、ZS03(高保)20190009

HZ08(高抵)20180006 HZ08(高抵)20150014 HZ08(高质)20190001 HZ08(高保)20180044 HZ08(高保)
20180042 HZ08(高保)20180043 HZ08(高保)20180045

HZ09（高质）20170003 HZ09（高保）20190009 HZ09（高保）20190010 HZ09（高保）20180041 HZ09（高
保）20180042

HZ06（高保）20190012、HZ06（高保）20190013、HZ06（高保）20190014 HZ06（高质）20190003、HZ06
（高质）20190004、HZ06（高质）20190005、HZ06（高质）20190006、HZ06（高质）20190007、HZ06（高质）
20190008、HZ06（高质）20190009、HZ06（高质）20190010、HZ06（高质）20190011、HZ06（高质）
20190012

HZ06（高抵）20200003 HZ06（高保）20200005 HZ06（高保）20200006 HZ06（高保）20200007

浙中银团抵（2013）005号、浙中银团保2013005A号、浙中银团保2013005B号

TZ02（高抵）20190002 TZ02（高保)20190019 TZ02（高保)20180032 TZ02（高保)20180033
TZ02（高保)20180034

TZ02（高保）20190030 TZ02（高保）20190031 TZ02（高保）20190032 TZ02（高保）20190033

HUZ07（高抵）20160303、HUZ07（高保）20180002、HUZ07（高保）20180003、HUZ07（高保）20180004、
HUZ07（高保）20180005、HUZ07（高保）20180006、HUZ07（高保）20180007、HUZ07（高保）20180008、
HUZ07（高保）20180009、HUZ07（高保）20180010、HUZ07（高保）20180011

HZZX46(高抵)20180015、HZZX46(高保)20180026、HZZX46(高保)20180027

ZSZX02(高抵)20180004、ZSZX02(高保)20180007、ZSZX02(高保)20180008

HZZX35(高抵)20170013、HZZX35(高抵)20170014、HZZX35(高保)20170044、HZZX35(高保)20170045

被行政处理人：江苏三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海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于泉祥、王帮寿、陆登寿等 25 名职工 2019 年 7 月至
2019年12月共计520630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于泉祥、王帮
寿、陆登寿等 25 名职工 2019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月共计 520630 元的工资，并加
付赔偿金 260315 元（按应付金额 50%的标准计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
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20〕8号）。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
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
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行本行政处理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2月5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行政处罚人：温州启昆家景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磊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林强、柯丽凤等10名职工2020年1月至2020
年8月共计81707.67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现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三
十五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罚款人民币壹
万元整（￥10000）。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21〕1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被行政处罚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
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
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
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2月5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行政处理人：温州启昆家景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磊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林强、柯丽凤等10名职工2020年1月至2020年8月共
计81707.67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
十条之规定，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
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林强、柯丽凤等10名职工2020年1
月至2020年8月共计81707.67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40853.835元（按应付金
额 50%的标准计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
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21〕1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
处理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2月5日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1日分别对三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三鼎织造有限公司、义乌环球制带有限公司、金华金鼎
织带有限公司、义乌市环鼎织带有限公司五家公司预重整工作进行诉
前纠纷多元化解登记，并于2021年1月26日分别作出（2021）浙0782
民诉前调122、123、124、125、126号通知书，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宁波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上述五家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请上述五家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通过

“优破案”微信公众号线上债权申报平台进行债权申报（债权人可登陆
邮箱【用户名sandingzhaiquan@163.com，密码zhaiquan0126】或通过“优
破案”微信公众号下载对应公司债权申报材料；管理人联系电话：
17280944042、17280944043）。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应说明债
权数额、债权性质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2021年2月5日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预重整管理人公告
温州西山联合陶瓷有限公司经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浙03清
申2号裁定受理温州西山面砖厂对温州西山
联合陶瓷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清，并指定
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组建清
算组，望债权人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通讯地址:浙
江省瑞安市安阳福28号瑞安瑞阳会计师事
务 所 审 计 三 部 ，联 系 方 式: 戴 其 一
13906871764、张晓飞13806809166。

特此公告
温州西山联合陶瓷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2月5日

公 告


